债权申报表
         （2026）隆润破债申      号
	申报人
	
	身份证号或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微信）
	

	委托代理人
	
	代理人身份证号
	

	代理人电话
	
	代理人邮箱（微信）
	

	申报债权
性质
	 普通债权   劣后债权   职工债权   税款债权  □ 社保债权    其他类型债权             
☑ 有财产担保债权 （注意：申报此项需详细列明抵押物范围及抵押金额）抵押金额：                  
抵押物范围：（可另附页）                                                                                        

	申报债权
金额（元）
	总金额
	本金
	利息
	违约金
	其他

	
	
	
	
	
	

	申报债权
金额（外币）
	
	
	
	
	

	诉讼情况
	是否进入诉讼或仲裁 □是 □否
	案件进展 □判决 □调解 □撤诉 □未结案

	
	诉讼阶段
	□一审 二审 执行 再审
	生效法律文书号
	

	
	是否申请查封或保全
	□是 □否  保全/查封财产：                   保全/查封文书号：                   

	
	是否获得过清偿
	□是 □否  已清偿金额：                      

	
	承办法院及法官联系方式
	

	债权事实与理由
	（简要说明事实与理由，可另附页详述）	

	声明
	我（单位）已如实提供债权申报信息，并保证上述资料真实、完整，我（单位）同意管理人按上述账户汇款、按上述通讯地址联系或送达文书（包括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如我（单位）发生上述信息的变更，将以书面方式告知管理人。

	申报人或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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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2026）隆润破债申      号
	债权人名称：

	申报债权文件目录
（本页不足，可附页）
	份数
	页数
	原件或
复印件
	备注

	1
	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需盖章，身份证复印件需与原件一致并签名。

	
	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
	
	
	
	

	2
	
	
	
	
	

	3
	
	
	
	
	

	4
	
	
	
	
	

	5
	
	
	
	
	

	6
	
	
	
	
	

	7
	
	
	
	
	

	8
	
	
	
	
	

	9
	
	
	
	
	

	10
	
	
	
	
	



申报人声明：本次提交的所有申报债权文件与原文件一致，不存在变造、伪造等情形，否则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本次申报债权文件的收取并不代表收取人对其申报债权以及提交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的确认。

申报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债权计算清单
（2026）隆润破债申      号

（简单说明债权本金、利息及其他申报金额的依据及计算公式）














申报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提示：按照法律规定，债权利息及违约金计算的截止日期为破产受理前一日即2026年04月19日。请列出各项债权计算依据的合同名称与合同条款，利息、违约金计算公式及详细计算步骤，如有电子版的计算公式，可一并提交给管理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同志，在我单位担任职务，依法登记为我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住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电话：

受托人：
工作单位：                               职务：
公民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委托人现委托上述受托人在连云港隆润石英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作为我方代理人参加活动。
上列受委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但不限于：
1.代为申报债权及提出相关主张；
2.代为确认债权审核文件或对债权审核提出异议；
3.代为参加债权人会议，行使异议权和表决权；
4.有权对委托人实体权利及程序权利作出决定；
5.代为接受法律文书送达；
6.代为行使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本委托有效期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办理终结止。

委托人（盖章、签字）：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年   月    日
附：
1. 委托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2. 委托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或其他证明主体资格的证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件复印件；
3. [bookmark: _Toc215476180]受托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交受托人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及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送达地址及银行账户确认书
（2026）隆润破债申      号
	申报人
	

	管理人对申报人填写送达地址及银行账户确认书的告知事项
	1.为了便于申报人及时收到管理人的各项文书，保证破产清算的顺利进行，申报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送达地址。在破产清算期间如果送达地址有变更，应当及时告知管理人变更后的送达地址。如果提供的地址不确切，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使破产清算相关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的，自文书、材料等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申报人应当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2.电子送达与纸质送达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申报人同意电子送达的，应当提供并确认接收文书的传真号、电子信箱、微信号、手机号等电子送达地址。申报人委托代理人的，提供的代理人的送达地址视为申报人的送达地址。
3.为了便于申报人受领债权分配款，申报人应当如实向管理人提供准确的银行账户。管理人根据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等转入申报人提供的银行账户的款项，视为申报人受领。

	申报人提供的地址及联系方式
	送达地址：                                                          
联 系 人：                电话：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其他联系方式：                      

	申报人对电子送达的意见
	（   ）同意/（  ）不同意管理人通过电子方式送达相关文书。
并指定（邮箱、微信、传真号）                             接收相关文书。

	指定收款银行及账号
	户    名：                                                          
开户银行：                                                          
账    号：                                                                                                

	申报人声明
与确认
	我（单位）已经知悉管理人对申报人填写送达地址（含电子送达）及银行账户确认书的告知事项，并保证上述联系地址、联系方式及指定收款账户是真实、准确、有效的。

申报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连云港隆润石英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承诺书
东海县人民法院：
连云港隆润石英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人/本公司接到连云港隆润石英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有关债权申报通知后，积极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现本人/本公司郑重作如下承诺：
一、本人/本公司提交的债权申报材料真实有效，不存在虚假陈述、与他人恶意串通等情况；
二、截至提交债权申报材料之日，本人/本公司申报的债权未通过其他途径受偿；
三、如在提交债权申报材料后，有其他债务人或其他第三人向本人/本公司清偿的，本人/本公司会及时将受偿情况如实向管理人告知。
若违反以上承诺，本人/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包括但不限于申报债权被否定、被追究“虚假诉讼”法律责任等）。

承诺人（签章）：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连云港隆润石英科技有限公司
财产线索征集表
线索提供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序号
	财产名称
	财产所在地
	备注
（权属证明、联系人等信息）

	
	
	
	

	
	
	
	

	
	
	
	

	
	
	
	

	
	
	
	

	
	
	
	

	
	
	
	

	
	
	
	

	
	
	
	

	
	
	
	

	
	
	
	

	
	
	
	

	
	
	
	

	备注：请线索提供人随时将本表及财产线索证据向管理人提交，管理人将及时核实，依法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连云港隆润石英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送达回证
（2026）隆润破债申      号
	案由
	破产清算
	案号
	（2026）苏0722破22号

	送达文书
名称和件数
	1 （2026）苏0722破申25号民事裁定书一份
2 （2026）苏0722破22号公告（含债权申报期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地点）
3 （2026）苏0722破22号决定书一份
④ 空白债权申报材料一套

	受送达人
	

	送达方式
	□邮寄送达                    □直接送达

	送达地址
及联系电话
	

	受送达人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代收人签章
及代收理由
	（代收文书的，由代收人签名或盖章，并注明其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及代收理由）

年   月   日

	备考
	《送达回证》请签章后作为债权申报材料一并提交管理人


填发人：                         送达人： 

关于送达及表决方式的确认函
东海县人民法院：
连云港隆润石英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人(本单位)确认：管理人可向本人(本单位)出具的《送达地址及收款账户确认书》中确认的地址(包括地址、电话、电子邮箱等)送达有关表决、核查、通知等本案相关文书；如指定送达地址有变更，本人(本单位)将及时书面通知管理人。
基于效率及成本考虑，后续涉及债权人会议或相关表决的，本人(本单位)同意以通讯方式/网络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同意以通讯方式/网络方式对本案相关文书进行表决、核查，有关表决对本人(本单位)具有约束力。
管理人向本人(本单位)直接送达的，以送达回证或文件签收回执上记明的收到日期为送达日期；以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的，文书自管理人发至本人(本单位)确认的地址时视为送达日期；以邮政等快递方式送达的，以邮件签收或退回日期视为送达日期。后续，涉及相关表决事项，本人(本单位)未在有关文书指定期限内进行表决或提出异议的，可视为表决同意或无异议。
债权申报人(本人签章)：
时间：   年   月   日

